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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信地产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为其股东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风险提示： 

1、按照房地产公司经营惯例及合资合作协议的约定，财信地产

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或其控股子公司（以下合称“公司”）与合作

方作为房地产项目公司股东，当项目公司后期存在闲置富余资金时，

为盘活存量资金，加快资金周转，公司在调用控股项目公司富余资金

时，为了公平对待股东，其他股东也有权同等调用闲置富余资金。控

股项目公司其他股东调用闲置富余资金的行为构成控股项目公司对

外提供财务资助。 

2、本次公司与合作方按股权比例调用控股项目公司富余资金，

是根据合资合作协议的约定及项目公司的资金预算所做的预计数，目

前尚未实施。具体财务资助金额以实际发生金额为准。 

3、公司在实施财务资助时，均充分考虑风险，并实施了一系列

风控措施。截止目前，公司未发生财务资助到期后未能及时清偿的情

形。 

4、公司与合作方按股权比例调用控股项目公司富余资金不涉及



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关联交易事项，不存在向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进行利益输送的情形。 

一、财务资助事项概述 

公司与威海保利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海保利置业”）共

同投资设立威海国兴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海国兴”）。其中，

公司持股 70%、威海保利置业持股 30%。威海国兴为公司纳入公合并

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 

本次财务资助情况如下： 

威海国兴在充分预留了项目后续建设和正常经营所需资金后，可

按股权比例以自有资金向各股东方提供财务资助。本次拟向威海保利

置业提供财务资助不超过 450万元，同时按股权比例向公司财务资助

不超过 1,050万元，不收取费用，借款期限最长不超过 12个月。 

公司于 2024年 8月 29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

以 7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

子公司威海国兴为其股东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本次财务资助事项已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本次财务资助事项在董事会审议权限范围内，无需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威海保利置业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000572881042Q 

3、成立时间：2011年04月15日 



4、注册资本：10,000万人民币 

5、法定代表人：张天军 

6、主营业务：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

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物业管理；市场营销策划；

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企业管理咨询；工程管理服务；建筑材料销售；

住房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 

7、股东情况：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金额 持股比例 

保利山东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10,000 万元 100% 

威海保利置业的控股股东为：保利山东置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该公司股权为 100%。 

8、威海保利置业的资信情况良好，且与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联

关系。经核查，该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9、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24 年 6 月 30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47,326.45 49,419.34 

负债总额 19,586.56 21,455.63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27,739.89 27,963.71 

项目 2023 年度（经审计） 2024 年 1-6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472.24 226.4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023.23 223.82 

10、公司此前对威海保利置业财务资助的授权及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 

授权审议情况 授权金额 累计已资助金额 余额 

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8,100 8,100 8,100 

上述财务资助尚未到期，不存在逾期未偿还的情况。 

三、借款协议主要内容 

借款人：威海保利置业有限公司（下称“甲方”） 

借款人：财信地产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乙方”） 

出借人：威海国兴置业有限公司（下称“丙方”） 

1、借款金额：本次丙方向甲、乙方出借金额为：1,500万元。其

中：丙方向甲方出借450万元、向乙方出借1,050万元。 

2、还款条件：如丙方需要甲、乙方归还借款，由丙方向甲、乙

方发出《归还借款通知书》，由甲、乙方按照丙方的《归还借款通知

书》所载金额及期限及时归还借款。 

3、协议生效：本协议经甲、乙、丙三方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四、所采取的风险防范措施 

威海国兴开发的财信保利名著项目已建设销售完毕，目前已进入利

润分配的阶段，双方股东已对利润分配方案达成一致意见，由于股东双

方在进行利润分配过程中均需履行各自的审议及审批程序，涉及周期较

长，为满足各股东方的资金需求，本次采取财务资助的形式进行资金调

拨，后续将以各股东方的利润分配冲抵财务资助资金。 

五、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公司提供前述财务资助的事项原因合理、不存在各方

偿债违约的可能性，风险可控。同意本次财务资助议案的内容。 

六、上市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金额及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本次财务资助后，上市公司（母公司）不存在提供财务资助的情

形。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财务资助余额为

29,709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43.65%。公司无对外

提供财务资助逾期的情况。 

七、备查文件 

1、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2、《借款协议》。 

特此公告。 

 

 

财信地产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8月 30日 


